
证券代码：000711         证券简称：京蓝科技        公告编号：2018-063 

京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现金收购中科鼎实环境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21%股份的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本次交易存在宏观经济波动风险。标的公司所处的环境修复行业与国民

经济的联系密切，其经营业绩易受宏观经济波动的影响。 

2、本次交易存在政策风险。我国环境修复起步较晚，存在标准体系不完善、

行业监管滞后、治理义务及相关罚则不尽明确等问题，存在制约行业健康良性发

展、制约标的公司经营规模进一步扩大的风险。 

3、本次交易存在未来行业竞争加剧的风险。环境修复市场行业不断吸引更

多实力雄厚的企业进入，标的公司可能将在未来的行业竞争中失去优势，从而导

致业绩下滑。 

4、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5、本次交易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一、交易概述 

（一）交易内容：京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上市公司”、

“京蓝科技”）拟以现金 303,398,480 元人民币（“元人民币”以下简称“元”）

收购中科鼎实环境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科鼎实”、“标的公司”）五

十一名股东，即殷晓东、王海东、赵铎、金增伟、李万斌、杨勇、陈恺、王宁、

宁翔、张景鑫、刘爽、屈智慧、田耿、桑志伟、赵建军、杨柳青、陈伯华、李庆

武、田子毅、蔡文博、姜伟、王晨阳、张淑敏、李忠博、宋慧敏、王世君、方忠

新、刘燕臣、姚元义、邱二营、张蒋维、张文、马宁翠、牛静、杨志浩、刘金伟、

樊利民、叶敏、崔艳良、王廷富、罗荣峻、蔡晓波、冯健、梁煜标、薛冲、张晓

光、李俊邑、张舜、吴项林、顾军、徐炳祥（以下合称“转让方”）合计持有的

中科鼎实 21%股份（以下简称“本次交易”）。根据本次交易安排并经各方充分

协商一致，公司、转让方与中科鼎实于 2018 年 6 月 4 日共同签署《京蓝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与中科鼎实环境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收购协议》（以下简称“《股

份收购协议》”）。 

（二）表决情况：公司于 2018 年 6 月 5 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五十一次

会议以 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上述交易相关议案。 



（三）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

次交易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亦不需要其他有关部门批准。本次交易

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

重组。 

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为中科鼎实除中国科学院城市环境研究所之外的其余

五十一名股东，该等交易对方均为自然人，其基本情况如下： 

序

号 
姓名 身份证号 住所 

1  殷晓东 11022419660314**** 北京市大兴区黄村镇富强东里**** 

2  王海东 15040319790110**** 天津市塘沽区杭州道**** 

3  赵铎 11010419880218**** 北京市宣武区南华里**** 

4  金增伟 11010319630826**** 北京市丰台区万泉寺南里**** 

5  李万斌 41302519810919**** 郑州市中原区陇海西路**** 

6  杨勇 21011219761117**** 北京市海淀区学院南路 4 号**** 

7  陈恺 11022119841129**** 北京市昌平区崔村镇东崔村**** 

8  王宁 61052619850321**** 陕西省蒲城县高阳镇安家村**** 

9  宁翔 41030219731109**** 郑州市二七区棉纺东路**** 

10  张景鑫 22021119790801**** 北京市昌平区北七家镇桃园**** 

11  刘爽 22018219810918**** 北京市昌平区回龙观镇龙跃街**** 

12  屈智慧 23232119831001**** 北京市海淀区学院南路 4 号**** 

13  田耿 11022819721119**** 北京市海淀区林大北路甲 35 号院**** 

14  桑志伟 23022719880217**** 北京市朝阳区北四环东路**** 

15  赵建军 51021219681013**** 北京市海淀区五孔桥六建宿舍**** 

16  杨柳青 23102619880426**** 北京市丰台区翠林一里**** 

17  陈伯华 11022219850325**** 北京市丰台区嘉园路嘉园一里**** 

18  李庆武 11022319780713**** 北京市通州区运河西大街**** 

19  田子毅 23102619880629**** 北京市西坝河东里**** 

20  蔡文博 61052619870612**** 陕西省蒲城县党睦镇吝家村**** 

21  姜伟 11022219800121**** 北京市顺义区木林镇西沿头村**** 

22  王晨阳 32072119881031**** 北京市朝阳区北四环东路**** 

23  张淑敏 13012319851025**** 河北省石家庄市正定县新安镇**** 

24  李忠博 13040319821024**** 北京市大兴区灵秀山庄 11 号楼**** 

25  宋慧敏 37293019840303**** 
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裕中西里

**** 



26  王世君 13010219700207**** 河北省石家庄市中山东路**** 

27  方忠新 41302519771115**** 北京市昌平区北七家镇温泉花园**** 

28  刘燕臣 11022819810321**** 北京市密云县云北小区**** 

29  姚元义 34082619790721**** 
安徽省安庆市宿松县凉亭镇太阳村

**** 

30  邱二营 32032419780103**** 江苏省睢宁县高作镇周楼村**** 

31  张蒋维 43072219880617**** 湖南省汉寿县月明潭乡向阳垸村**** 

32  张文 14010719850524**** 北京市通州区梨园镇京洲世家**** 

33  马宁翠 62050219830403**** 
北京市昌平区沙河北大桥超吉特公寓

**** 

34  牛静 14050219820520****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惠新里**** 

35  杨志浩 13082519860308**** 
河北省承德市隆化县唐三营镇南大坝

村**** 

36  刘金伟 13082619870325**** 北京房山区燕山羊耳裕里**** 

37  樊利民 14270119680308**** 北京市西城区玉廊东园**** 

38  叶敏 41010219680427**** 北京市朝阳区水碓子**** 

39  崔艳良 11022419761024**** 北京市大兴区采育镇**** 

40  王廷富 46002519741001**** 上海市浦东新区崮山路**** 

41  罗荣峻 65010219741024**** 天津市滨海新区**** 

42  蔡晓波 23050219730318**** 北京市西城区山西街**** 

43  冯健 11010819651030**** 北京市朝阳区望花路**** 

44  梁煜标 11010819641216**** 广东省江门市蓬江区**** 

45  薛冲 22010419851206**** 北京市东城区**** 

46  张晓光 11010819651223**** 北京市海淀区**** 

47  李俊邑 37100219740721**** 山东省威海市经济技术开发区**** 

48  张舜 15030219751224**** 内蒙古乌海市海勃湾区**** 

49  吴项林 41010419660218**** 郑州市管城回族区**** 

50  顾军 62020219690308**** 甘肃省嘉峪关市五一路**** 

51  徐炳祥 33042519671209**** 浙江省桐乡市梧桐街道**** 

上述交易对方与公司及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

员等方面均不存在任何关系，不存在可能或已经造成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

系；上述交易对方目前不存在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的情况。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标的公司的基本情况 

名称：中科鼎实环境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类型：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27351329441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黄寺大街 26 号院 4 号楼 503 

成立时间：2002 年 1 月 25 日 

注册资本：6,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殷晓东 

经营范围：普通货运；专业承包；土壤污染治理；销售建筑材料；设备租赁；

技术推广、技术服务。（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

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二）标的公司的股东及其持股情况 

本次交易前，中科鼎实的股东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名称 持股数（股） 
持股比例

（%） 

本次拟转让

持股数（股） 

本次拟转让持

股比例（%） 

1 殷晓东 35,546,527 59.2442 6,219,966 10.3666 

2 樊利民 3,416,136 5.6936 647,624 1.0794 

3 
中国科学院城

市环境研究所 
3,064,388 5.1073 0 0.0000 

4 崔艳良 1,854,474 3.0908 730,004 1.2167 

5 王廷富 1,708,068 2.8468 672,372 1.1206 

6 王海东 910,970 1.5183 227,742 0.3796 

7 叶敏 650,693 1.0845 256,142 0.4269 

8 罗荣峻 650,693 1.0845 256,142 0.4269 

9 蔡晓波 650,693 1.0845 256,142 0.4269 

10 冯健 650,693 1.0845 256,142 0.4269 

11 赵铎 569,356 0.9489 142,339 0.2372 

12 金增伟 569,356 0.9489 142,339 0.2372 

13 宁翔 569,356 0.9489 107,937 0.1799 

14 梁煜标 488,020 0.8134 192,106 0.3202 

15 薛冲 488,020 0.8134 192,106 0.3202 

16 张晓光 488,020 0.8134 192,106 0.3202 

17 李俊邑 488,020 0.8134 192,106 0.3202 

18 张舜 488,020 0.8134 366,015 0.6100 



19 李万斌 455,485 0.7591 113,872 0.1898 

20 张景鑫 455,485 0.7591 86,350 0.1439 

21 刘爽 455,485 0.7591 86,350 0.1439 

22 杨勇 341,614 0.5694 85,404 0.1423 

23 屈智慧 341,614 0.5694 64,762 0.1079 

24 田耿 341,614 0.5694 64,762 0.1079 

25 吴项林 341,614 0.5694 134,475 0.2241 

26 顾军 325,346 0.5422 128,071 0.2135 

27 徐炳祥 325,346 0.5422 128,071 0.2135 

28 桑志伟 284,678 0.4745 53,969 0.0899 

29 陈恺 227,742 0.3796 56,936 0.0949 

30 赵建军 227,742 0.3796 43,175 0.0720 

31 杨柳青 227,742 0.3796 43,175 0.0720 

32 陈伯华 227,742 0.3796 43,175 0.0720 

33 李庆武 227,742 0.3796 43,175 0.0720 

34 田子毅 170,810 0.2847 32,384 0.0540 

35 蔡文博 136,645 0.2277 25,905 0.0432 

36 王宁 113,871 0.1898 28,469 0.0474 

37 姜伟 113,871 0.1898 21,587 0.0360 

38 王晨阳 113,871 0.1898 21,587 0.0360 

39 张淑敏 113,871 0.1898 21,587 0.0360 

40 李忠博 113,871 0.1898 21,587 0.0360 

41 宋慧敏 113,871 0.1898 21,587 0.0360 

42 王世君 113,871 0.1898 21,587 0.0360 

43 方忠新 113,871 0.1898 21,587 0.0360 

44 刘燕臣 113,871 0.1898 21,587 0.0360 

45 姚元义 113,871 0.1898 21,587 0.0360 

46 邱二营 113,871 0.1898 21,587 0.0360 

47 张蒋维 85,403 0.1423 16,191 0.0270 

48 张文 68,323 0.1139 12,953 0.0216 

49 马宁翠 56,936 0.0949 10,794 0.0180 

50 牛静 56,936 0.0949 10,794 0.0180 

51 杨志浩 56,936 0.0949 10,794 0.0180 

52 刘金伟 56,936 0.0949 10,794 0.0180 



合计 60,000,000 100.0000 12,600,000 21.0000 

转让方拟向公司转让的中科鼎实 21%股份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

权利，不存在涉及标的股份的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不存在查封、冻结等

司法措施。 

本次交易完成后，中科鼎实的股东及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名称 持股数（股） 持股比例（%） 

1 殷晓东 29,326,561 48.8776 

2 京蓝科技 12,600,000 21.0000 

3 中国科学院城市环境研究所 3,064,388 5.1073 

4 樊利民 2,768,512 4.6142 

5 崔艳良 1,124,470 1.8741 

6 王廷富 1,035,696 1.7262 

7 王海东 683,228 1.1387 

8 宁翔 461,419 0.769 

9 赵铎 427,017 0.7117 

10 金增伟 427,017 0.7117 

11 叶敏 394,551 0.6576 

12 罗荣峻 394,551 0.6576 

13 蔡晓波 394,551 0.6576 

14 冯健 394,551 0.6576 

15 张景鑫 369,135 0.6152 

16 刘爽 369,135 0.6152 

17 李万斌 341,613 0.5693 

18 梁煜标 295,914 0.4932 

19 薛冲 295,914 0.4932 

20 张晓光 295,914 0.4932 

21 李俊邑 295,914 0.4932 

22 屈智慧 276,852 0.4615 

23 田耿 276,852 0.4615 

24 杨勇 256,210 0.4271 

25 桑志伟 230,709 0.3846 

26 吴项林 207,139 0.3453 

27 顾军 197,275 0.3287 

28 徐炳祥 197,275 0.3287 



29 赵建军 184,567 0.3076 

30 杨柳青 184,567 0.3076 

31 陈伯华 184,567 0.3076 

32 李庆武 184,567 0.3076 

33 陈恺 170,806 0.2847 

34 田子毅 138,426 0.2307 

35 张舜 122,005 0.2034 

36 蔡文博 110,740 0.1845 

37 姜伟 92,284 0.1538 

38 王晨阳 92,284 0.1538 

39 张淑敏 92,284 0.1538 

40 李忠博 92,284 0.1538 

41 宋慧敏 92,284 0.1538 

42 王世君 92,284 0.1538 

43 方忠新 92,284 0.1538 

44 刘燕臣 92,284 0.1538 

45 姚元义 92,284 0.1538 

46 邱二营 92,284 0.1538 

47 王宁 85,402 0.1424 

48 张蒋维 69,212 0.1153 

49 张文 55,370 0.0923 

50 马宁翠 46,142 0.0769 

51 牛静 46,142 0.0769 

52 杨志浩 46,142 0.0769 

53 刘金伟 46,142 0.0769 

合计 60,000,000 100.0000 

（三）标的公司最近两年的主要财务数据 

中科鼎实最近两年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项目 2017 年 12 月 31 日（元） 2016 年 12 月 31 日（元） 

资产总额 400,976,958.72 312,127,729.39 

负债总额 217,472,736.00 176,707,900.68 

应收账款 66,996,122.88 119,533,693.61 



净资产 183,504,222.72 135,419,828.71 

项目 2017 年度（元） 2016 年度（元） 

营业收入 337,661,418.96 268,897,764.34 

营业利润 56,452,830.52 33,848,470.32 

净利润 48,084,394.01 29,318,287.7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40,503,075.06 37,814,432.41 

注：上述中科鼎实 2016 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审计，2017 年度财务数据未经审

计。 

（四）其他说明事项 

标的公司现行有效的公司章程性文件中不存在法律法规之外其他限制股东

权利的条款；标的公司目前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已于 2018年 6月 4日与转让方及中科鼎实共同签署了《股份收购协议》，

协议的主要内容如下： 

（一）交易对价及定价依据 

经各方友好协商，公司购买转让方合计持有的中科鼎实 21%股份的交易总对

价为 303,398,480 元；如后续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出具的

关于中科鼎实 100%股份的评估报告所载标的股份在评估基准日（2017 年 12 月

31 日）的评估值金额较前述交易总对价金额调整比例不超过 5%，则前述交易总

对价金额将不再进行调整。 

（二）交易对价的支付 

本次交易项下转让方向公司转让其合计持有的标的公司 21%股份应取得的

303,398,480 元交易总对价，由公司向转让方中的每一方按如下方式分两期支付： 

1、第一期交易对价 

第一期交易对价为 151,699,240 元，由公司于《股份收购协议》签署之日起

24 个工作日内按照《股份收购协议》附件所列示的金额并扣除代扣代缴相关税

费后，分别向除殷晓东以外的转让方中的每一方支付。殷晓东的第一期交易对价

于殷晓东将其持有的标的股份全部过户至公司名下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由公司

按照《股份收购协议》附件所列示的金额并扣除代扣代缴相关税费后向殷晓东支

付。 

2、第二期交易对价 

第二期交易对价为 151,699,240 元，由公司于标的公司 2018 年度《专项审计

报告》出具后 15 个工作日内按照《股份收购协议》附件所列示的金额并扣除代

扣代缴相关税费后，分别向转让方中的每一方支付。各方同意，如标的公司 2018



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低于 9,000 万元和/或标的公司 2018 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

报表中经营性现金流量净额为负数，公司有权直接从殷晓东、王海东、赵铎、金

增伟、李万斌、杨勇、陈恺、王宁、宁翔、张景鑫、刘爽、屈智慧、田耿、桑志

伟、赵建军、杨柳青、陈伯华、李庆武、田子毅、蔡文博、姜伟、王晨阳、张淑

敏、李忠博、宋慧敏、王世君、方忠新、刘燕臣、姚元义、邱二营、张蒋维、张

文、马宁翠、牛静、杨志浩、刘金伟、樊利民应取得的前述第二期交易对价中扣

除该方按照《股份收购协议》约定应当向公司支付的补偿金额和代扣代缴相关税

费后，将余额支付给该方。 

若非因公司原因导致上述交易对价被退回，豁免公司的延期付款责任。如在

标的股份交割过程中，出现政府部门要求先行缴纳税款，而公司方面尚未支付标

的股份对价的，公司同意先支付股权转让价款对应税款，标的股份交割时间可向

后推迟。 

（三）标的股份的过户、登记、交割 

转让方按照《股份收购协议》配合标的公司在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将标的股份

过户、登记至公司名下之日为本次交易交割日。 

自公司董事会通过本次交易的相关决议公告之日起 25 个工作日内，转让方

应向工商行政主管部门提交将标的公司的公司形式由股份有限公司变更为有限

责任公司的工商变更登记所需的全部材料并在公司董事会通过本次交易的相关

决议公告之日起 30 个工作日内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转让方同意并确认，其

保证于标的公司审议变更公司形式为有限责任公司等与本次交易相关的事项时

投赞成票。 

《股份收购协议》所述交割的先决条件全部得到满足且标的公司完成公司形

式由股份有限公司变更为有限责任公司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之日起 20 日内，转

让方、标的公司应负责办理完成本次交易涉及的工商变更登记、备案手续，公司

应给予必要的配合。 

如遇税务机关、工商管理局等相关政府部门及办公机构原因导致《股份收购

协议》项下的手续未在上述限定期限内完成的，各方应同意给予时间上合理地豁

免，除非该等手续拖延系因一方故意或重大过失造成。 

除《股份收购协议》另有约定外，自《股份收购协议》生效之日起，标的股

份对应的标的公司股东权利（包括但不限于分红权、表决权）、义务、风险和责

任均由公司享有和承担。 

（四）业绩承诺及补偿 

1、盈利承诺期及补偿义务人 

本次交易项下标的公司相关盈利情况的承诺期为 2018 年度、2019 年度、2020

年度，该等盈利承诺的补偿义务人为殷晓东、王海东、赵铎、金增伟、李万斌、

杨勇、陈恺、王宁、宁翔、张景鑫、刘爽、屈智慧、田耿、桑志伟、赵建军、杨

柳青、陈伯华、李庆武、田子毅、蔡文博、姜伟、王晨阳、张淑敏、李忠博、宋

慧敏、王世君、方忠新、刘燕臣、姚元义、邱二营、张蒋维、张文、马宁翠、牛

静、杨志浩、刘金伟、樊利民（以下合称“补偿义务人”）。 



2、承诺业绩数额 

补偿义务人向公司承诺，标的公司在 2018 年度、2019 年度、2020 年度合并

财务报表中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三年累计实现不低于

40,000 万元，且盈利承诺期内标的公司每年实现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

司的净利润均不低于 9,000 万元。 

同时，补偿义务人承诺标的公司在 2018 年度、2019 年度、2020 年度合并财

务报表中经营性现金流量净额三年累计实现不低于 15,000 万元，且标的公司在

2018 年度、2019 年度、2020 年度合并财务报表中经营性现金流量净额每年均为

正数。 

标的公司承诺净利润和实现净利润应扣除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向标的公司

提供的各项资金支持（包括但不限于公司收购标的公司控股权相关的募集配套资

金（如有）中用于标的公司的部分）对应的资金成本，其中，募集配套资金的资

金成本为自该等支持资金实际到账之日起按照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除

募集资金之外的其他资金支持的资金成本为自该等支持资金实际到账之日起按

照双方约定的利率计算的利息。前述资金成本均应考虑企业所得税抵扣因素。 

3、业绩补偿 

在盈利承诺期任意一个会计年度结束后，公司有权适时（不晚于每个会计年

度结束之日起 4 个月内）聘请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对《股份收

购协议》项下所述中科鼎实的实现净利润、实现现金流进行审查，出具专项审核

意见。中科鼎实的实现净利润与承诺净利润的差异情况以及实现现金流与承诺现

金流的差异情况将根据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专项审核意见确定。 

如标的公司在盈利承诺期内未能实现承诺净利润和/或者未能实现承诺现金

流，则公司应在盈利承诺期期末《专项审核报告》公开披露后 10 个工作日内，

依据《股份收购协议》约定的有关公式计算并确定补偿义务人需补偿的现金金额，

并向补偿义务人发出书面通知，要求其按照《股份收购协议》有关约定履行补偿

义务。 

补偿义务人应以现金方式向公司进行补偿。公司应在《股份收购协议》约定

的期限内，依据下述公式计算并确定补偿义务人需补偿的金额： 

（1） 未达到承诺净利润时的补偿金额 

1）如标的公司盈利承诺期内任意一年当期实现净利润低于 9,000 万元，则

应按照下述方式计算应补偿金额并在当期进行补偿： 

当期应补偿金额 A=（9,000 万元-当期实现净利润）÷盈利承诺期承诺净利润

总和×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 

2）盈利承诺期届满，如标的公司在盈利承诺期内三年累计实现净利润低于

40,000 万元，则应按照下述方式计算应补偿金额并在盈利承诺期最后一年进行补

偿： 

应补偿金额 A=（全部期间累计承诺净利润总和-9,000 万元×实现净利润低于

9,000 万元的期数-相应期间累计实现净利润总和）÷全部期间承诺净利润总和×



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 

全部期间指的是业绩承诺期 2018 年、2019 年和 2020 年；相应期间指的是

实现净利润不低于 9,000 万元对应的期间。 

依据前述公式计算出的应补偿金额小于 0 时，按 0 取值。 

2）未达到承诺现金流时的补偿金额 

如标的公司在盈利承诺期内任意一个年度经营性现金流量净额为负数，则应

按照下述方式计算应补偿金额并在当期进行补偿： 

当期应补偿金额 B=-当期实现现金流÷承诺现金流×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 

如标的公司在盈利承诺期内经营性现金流量净额三年累计低于 15,000万元，

则应按照下述方式计算应补偿金额并在盈利承诺期最后一年进行补偿： 

应补偿金额 B=（承诺现金流-累计实现现金流）÷承诺现金流×标的资产的交

易价格-未达到承诺现金流的已补偿金额 

依据前述公式计算出的应补偿金额小于 0 时，按 0 取值。 

各方同意并确认，如上述当期承诺净利润、承诺现金流均未实现，则补偿义

务人当期应按照当期应补偿金额 A、当期应补偿金额 B 孰高的原则向公司进行

补偿。 

如上述承诺期届满承诺净利润、承诺现金流均未实现，则补偿义务人当年应

按照应补偿金额 A、应补偿金额 B 孰高的原则向公司进行补偿。 

在盈利承诺期届满后三个月内，公司应聘请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会计师

事务所依照中国证监会的规则及要求，对标的资产出具《减值测试报告》。除非

法律有强制性规定，否则《减值测试报告》采取的估值方法应与《评估报告》保

持一致。如：标的资产期末减值额>已补偿金额总额，则补偿义务人应向公司另

行补偿。前述减值额需扣除补偿期内标的资产股东增资、减资、接受赠与以及利

润分配的影响。 

因标的资产减值应补偿金额的计算公式为：标的资产期末减值额-已补偿金

额总额。无论如何，标的资产减值补偿与盈利承诺补偿、现金流承诺补偿合计不

应超过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各补偿义务人的补偿责任以其就本次交易取得的全

部对价为上限。 

各方同意并确认，殷晓东应就补偿义务人在《股份收购协议》项下的补偿义

务向公司承担共同且连带责任。 

（五）过渡期损益归属 

标的公司于本次交易交割日前不得分配利润；标的公司于交割日前的滚存未

分配利润在交割日后应由公司、转让方及标的公司其他股东按照本次交易后其各

自对标的公司的持股比例享有。自审计基准日至交割日，标的公司如实现盈利，

或因其他原因而增加的净资产归公司、转让方和标的公司其他股东按照交割日后

各自所持标的公司股份比例所有；如自审计基准日至交割日标的公司发生亏损，

或因其他原因而减少的净资产，应由转让方中的每一方按照交割日前其各自所持



标的公司股份比例承担，并于交割日后 10 个工作日内以现金方式向公司全额补

足。殷晓东、叶敏同意并确认，殷晓东和叶敏应就转让方在本条款项下标的公司

自审计基准日至交割日期间损益的补偿义务向公司承担连带责任。 

（六）涉及本次交易的其他安排 

1、本次交易完成后标的公司的内部治理 

股东大会或股东会为标的公司的最高权力机构，股东分别按其持股比例行使

股东权利，承担股东义务。 

交割日后至盈利承诺期内，标的公司董事会由 5 人组成，公司可提名并委派

2 名董事，殷晓东担任标的公司董事长，另外 2 名董事由公司根据殷晓东的提名

决定并委派；如公司从标的公司进行资金调配，应当经标的公司董事会全体同意。 

标的公司设财务总监 1 名，由公司提名并委派。标的公司的财务负责人受公

司垂直管理和考核，并向标的公司的董事会和总经理汇报工作，由公司支付薪酬；

标的公司的财务系统应与公司财务系统对接，其财务制度及管理应符合公司的统

一要求，标的公司基本的经营、财务、法务等管理工作遵照公司要求进行。 

标的公司设监事 1 名，由公司提名并委派。监事的任期每届为三年，任期届

满，可连选连任。 

本次交易完成后且于盈利承诺期内，公司应向标的公司提供必要的资金支持，

保证标的公司经营业务所必要的运营资金；公司每年自标的公司分红的金额不超

过标的公司当年未分配利润总金额的 50%。 

（七）协议的生效 

《股份收购协议》自各方签署之日起成立，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交易

之日起生效。 

（八）违约责任 

《股份收购协议》任何一方存在虚假不实陈述的情形及/或违反其声明、承

诺、保证，不履行其在《股份收购协议》项下的任何责任与义务，即构成违约。

违约方应当根据守约方的要求继续履行义务、采取补救措施或向守约方支付全面

和足额的赔偿金。 

若因《股份收购协议》任何一方不履行《股份收购协议》项下有关义务或不

履行中国法律规定的有关强制性义务，其结果实质性地导致《股份收购协议》不

能生效或交割不能完成，则该违约方需向守约方支付 5,000万元作为违约赔偿金。 

本次交易实施的先决条件满足后，公司未能按照《股份收购协议》约定的付

款期限、付款金额向转让方支付交易对价的，每逾期一日，应以应付未付金额为

基数，按照应付未付部分金额的万分之五计算并支付，但由于转让方的原因导致

逾期付款的除外。 

本次交易实施的先决条件满足后，转让方中任何一方违反《股份收购协议》

的约定，未能按照《股份收购协议》约定的期限办理完毕标的资产交割，每逾期

一日，应以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为基数按照万分之五计算并支付，但《股份收购



协议》第 4.4 条所述情形除外。 

除《股份收购协议》另有约定外，协议任何一方违反《股份收购协议》中约

定的承诺与保证的，应当赔偿守约方包括但不限于直接经济损失及可得利益在内

的全部损失，但不得超过违反协议一方订立协议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

反协议可能造成的损失。 

五、资金来源 

本次交易的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或自筹资金。 

六、本次交易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一）升级上市公司现有业务，提高生态环境细分领域竞争力 

中科鼎实主营业务为环境修复工程服务，在土壤修复业务领域具有较强优势。

本次交易完成后，中科鼎实的土壤修复业务将实现对上市公司“土壤修复运营服

务” 业务战略板块的有效升级，助力上市公司成为国内领先的“生态环境领域

综合治理解决方案供应商和投资运营商”。 

本次交易将优化上市公司的收入结构，开拓新的业务增长点，增强公司整体

抗风险能力；同时，本次交易完成后，中科鼎实将成为上市公司参股子公司，可

以利用上市公司平台，积极扩大品牌宣传、开拓全国市场，抓住环境修复行业发

展的战略机遇，实现和巩固行业领先地位，提高市场竞争力。 

（二）发挥协同效应，做大做强生态环境主业 

上市公司与中科鼎实从事的业务属于节能环保行业的不同细分领域，同属于

生态环境产业，本次交易有利于双方发挥协同效应。 

中科鼎实从事的环境修复业务与上市公司的园林绿化、节水灌溉业务存在一

定关联，双方在技术上可开展大力合作。中科鼎实与上市公司在土壤修复及改良、

水生态环境修复等领域均具有多项核心技术以及成功的项目经验，技术研发能力

突出。本次交易完成后，双方可共享研发成果，将双方的优势技术应用到更广泛

的领域，进一步提升技术实力。 

中科鼎实从事的环境修复工程服务与上市公司从事的业务存在共同的客户

群体基础，本次交易有利于上市公司及标的公司利用原有的行业客户基础实现交

叉销售，进一步加强项目招投标、争取客户订单的竞争力，扩大上市公司现有的

市场外延，提高双方主要产品及服务的市场知名度及市场占有率。上市公司通过

本次交易将整合双方的客户资源，共同开发客户，形成集团作战，争取更为广阔、

优质的市场资源。 

因此，本次交易有利于做大做强上市公司主业，提升上市公司在生态环境保

护领域的行业地位，进一步提高整体竞争力。 

七、本次交易的主要风险 

（一）宏观经济波动风险 

标的公司所处的环境修复行业与国民经济的联系密切。国内宏观经济持续稳

定增长将保障国家在环保方面的投入力度，国家日益重视环境污染问题并正在不



断加强对环境污染的立法和行业发展规划的编制，促使下游客户对环境修复的需

求逐步释放或增加。反之，宏观经济如出现下行，各地政府在环境修复领域的投

入将会减少，房地产开发投资下滑带来房地产开发商等下游客户的土壤修复需求

亦相应减少，标的公司获取订单的难度将会加大，标的公司可能存在无法获得足

够订单或者牺牲收益率水平获取订单，而使经营业务出现大幅下滑的风险。 

（二）政策风险 

我国环境形势严峻，国家已修订或出台《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

《“十三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中华

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4 修订）》等一系列法律法规和产业政策，环境修复

监管体制日趋完善。但由于我国环境修复起步较晚，存在标准体系不完善、行业

监管滞后、治理义务及相关罚则不尽明确等问题，存在制约行业健康良性发展、

制约标的公司经营规模进一步扩大的风险。 

（三）未来行业竞争加剧风险 

环境修复工程行业属于技术密集型行业，存在一定的技术门槛。但随着国家

对土壤、地下水等领域的污染问题日益重视，潜在的较大环境修复市场将促使行

业内现有企业不断提升竞争实力，并吸引更多实力雄厚的企业进入该行业。 

标的公司目前已经形成以污染土壤修复为核心，以地下水修复、固体废物环

境污染治理等新兴领域并举的业务格局，并具有丰富项目施工管理经验和完善的

环境修复技术体系，是国内较为领先的环境修复工程服务商。虽然标的公司有多

年的环境修复经验和良好的品牌形象，但倘若不能在技术水平、管理能力和实施

质量等方面继续保持领先，标的公司可能将在未来的行业竞争中失去优势，从而

导致标的公司业绩下滑。 

八、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五十一次会议决议； 

2、《京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中科鼎实环境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收购协

议》； 

3、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它文件。 

 

 

京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六月七日 




